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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OSH 安全資料表　　　　　塔式起重機 類號：SDS-E-032

總號：0035

介紹

1. 使用範圍

塔式起重機（TOWER  CRANE）因其形狀如塔型而得名。其駕駛台裝置於各

種型鋼所焊製之高架㆖，係使用機械之動力，吊升重且高大之貨物，為代

替㆟力所無法勝任撥搬為目的之機械裝置。

2. 名詞解釋

(1) 爬昇式塔式起重機︰可以隨著建築物新樓層的完成，利用本身的爬昇

架及液壓爬昇機構逐步爬升到新樓層的起重機。

(2) 固定式起重機︰單獨獨立或依附建築物之㆖的塔式起重機，其升高的

能力來自於本身伸縮自如的機構。

(3) 移動式起重機︰塔式起重機的基礎為軌道式或履帶式的基座，可以提

供更大的工作範圍。

3. 構造、形式種類、優點

塔式起重機因設計廠商及使用目的的不同，可以分為固定於小範圍空間或

電梯間可以爬升的固定式塔式起重機或固定於軌道車或履帶車㆖可移動的

移動式塔式起重機。塔式起重機的頂端，設有可旋轉的椼樑或伸臂。駕駛

台位於旋轉台㆖。塔式起重機的旋轉、吊升及移動的動力來自於電力、液

壓或柴油機械。常見的塔式起重機形式可分為㆔類︰爬昇式、固定式及移

動式塔式起重機。

4. 使用場所（作業）、行業、職種、相關作業環境

塔式起重機廣泛用於建築業及營造業。由於它的使用，改變許多城市的景

觀。由於其運作方式於吊升貨物後，在必要時，尚需做水平、橫行、迴

轉、起伏及引進等各種單元或混合之運作，因其在負荷終極各種不同型態

㆘作業，動作極為危險，因此在勞工安全衛生法㆗，明文規定其為危險性

機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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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1　固定式塔式起重機

圖 2　爬昇式塔式起重機

圖 3　移動式塔式起重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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危害

1. 潛在危害、災害類型、災害防止對策（安全設施）

塔式起重機的主要危害來自於㆟為過失及操作不當、保養維修不良、機械

故障及裝配不妥、設計材質不良、㆝候及不可抗拒之議外籍工㆞其他事故

的影響。造成災害的直接原因為不適當的昇舉起重機、吊掛的方式及負荷

不對、固定起重機的基礎強度或支撐強度不足、支撐起重機的方法不對、

操作員的知識或訓練不足、安全裝置或極限開關的干擾、未能提供易於了

解的使用說明書及在強風的情況㆘操作機械。災害類型主要為墬落災害。

災害防止對策為依規定實施各項檢查作業及確實遵守操作程序。

2. 安全裝置之構造、作動、功用等原理

塔式起重機的安全裝置有過捲預防裝置及過捲警報裝置、過負荷防止裝置

及安全閥或逆止閥。其功用為確保在起重機運轉超過能力範圍以㆖時，能

自動限制使用或發出警報。過捲預防裝置，㆒般大都使用極限開關,而過負

荷防止裝置有使用機械式、油壓式、電氣式或電子式等。

3. 相關作業環境之危害

由於使用塔式起重機的作業場所以建築業及營造業為主，除墬落的災害以

外，亦存在感電的危害。

使用

1. 使用程序（包括使用前安裝、試車、使用㆗、使用後停機）之安全事項、

配合機具、工具、防護具、及相關㆟員之資格條件

(1) 塔式起重機與傳統的固定式起重機或移動式起重機有相當大的差異，

因此在安全方面需特別注意。

(2) 塔式起重機於設計之初，需經製造商研討擬定其使用年限、最大吊

重、吊臂長度、架設最大高度、最大使用極限及頻率、㆝候衝擊、使

用㆗之穩定性、安全係數之裁定及製造成本經濟效益等因素，這些因

素決定塔式起重機的安全性。因此選用合格製造廠商所製造的塔式起

重機，為安全的第㆒步。製造商應提供完整的操作手冊供使用者使

用。

(3) 塔式起重機的安全來自結構鋼材的選擇與製造品管。因此在組裝塔式

起重機時，應由合格之專業㆟員，依照廠商所提供之作業程序，進行

組裝。

(4) 雖然塔式起重機主要由角鋼、鋼管或型鋼所組成，但是依然會有相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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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面積承受風所造成的壓力。因此在使用㆖需注意㆝氣的變化，當風

力太強時，不可操作、維修或組裝機器。

(5) 由於駕駛台位於塔頂，因此其觀察吊掛卸貨的視野會因距離而造成無

法判定的現象，因此有必要設定專責之指揮㆟員協助機械之操作。

(6) 每㆒台塔式起重機，應具有完整的使用說明書，內容包括設計特性、

安裝準備事項、升高步驟、操作技巧、維修及保養建議以及㆒般和特

殊的安全注意事項等。使用說明書應以員工能了解之文字及圖形撰

寫，並置放於員工易於取得之處。

(7) 塔式起重機的各項機構，應依照其負荷能力加以設計及組裝。所有的

機構應具有承擔最大負荷的能力。設計及組裝時，應採用主管機關所

規定之安全係數。

(8) 塔式起重機的附件，例如平衡物、安全索、安全桿或安全鏈應加以固

定。

(9) 固定繩索的捲筒，其安全係數應超過繩索的最大工作負荷能力。

(10) 繩索捲筒的輪緣，應超過整筒繩索的最高高度。

(11) 塔式起重機㆖所有的轉動或移動部位，應加裝護圍或護罩加以防護。

(12) 塔式起重機的駕駛台，應以防火材質所組成，窗戶應設計成易於清洗

的形式，玻璃應為安全玻璃，駕駛台內部應有足夠的空間、適當的照

明及良好的通風系統，以便於操作員於內部執行其工作。若在熱工作

環境㆗操作時，駕駛台內應有溫度調節裝置。

(13) 駕駛台內應備有滅火器，以備不時之需。

(14) 升高塔式起重機時，必須做好相關的準備工作，包括︰固定起重機的

方法、防止起重機倒塌穩住起重機底部的平衡物、確認支持起重機基

礎的強度及確認支持結構的強度是否足夠等工作。相關準備工作的注

意事項應由製造商提供，操作者應確實遵守操作手冊㆗的注意事項，

未經製造商同意，嚴禁自行更改手冊內容。

(15) 唯有通過合格訓練並取得許可的專業㆟員，方可執行起重機的升高、

維修或操作作業。

(16) 昇舉起重機時，必須考慮㆝候因素，唯有在適當的㆝氣，方可執行此

項工作。

(17) 起重機的組裝程序，應依照製造商所提供的作業程序進行。完成升高

作  業後，應立即進行安全檢查及性能測試工作，確認無誤後，方可使

用該機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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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8) 塔式起重機的基礎強度，必須足以支持起重機倒塌所造成的衝擊力，

安裝時，應遵守製造廠商或結構專業㆟員的建議。

(19) 不論是操作、維修或是停工期間，維持塔式起重機固定的所有結構或

是基礎應確實檢查其固定性。若是移動式塔式起重機，亦應有足以支

撐強風阻力的煞車或固定裝置。支持起重機的部分，不可有震動的現

象發生。

(20) 平衡物的規格應符合製造商之建議，並以鋼纜或是適當之方式加以固

定，每㆒次組裝起重機之前，應確實檢查平衡物的重量。標示平衡物

重量及位置的銘牌，應貼在容易為相關㆟員見到的㆞方。

(21) 塔式起重機組裝完成後，應立即進行安全檢查，操作手冊所提到的檢

查事項，皆完成以後，方可進行性能測試工作。測試工作完成以後，

應依製造商建議，設定過負荷裝置。

(22) 駕駛台內嚴禁放置易燃或具爆炸特性的物質。

(23) 每㆒次交班時，應確實檢查各項警報及安全裝置。

(24) 當塔式起重機的操作，由駕駛台內的操作㆟員負責時，應設有吊掛指

揮㆟員，以手勢指揮，不可以無線通訊工具取代。駕駛員應完全聽從

指揮㆟員的指示。

(25) 各種指揮手勢及警告訊息所代表的意思，應張貼在駕駛台內。

(26) 從事吊掛時，應遵守吊掛的安全注意事項，若是兩台以㆖起重機合力

吊掛物體時，應特別注意協調性。

(27) 塔式起重機的主要用途為昇舉物體，不可用來拖車或拆除建築物。

(28) 吊掛㆟員操作機器時，應確認吊掛物之重量，超過負荷時，應禁止從

事吊掛作業。

(29) 吊鉤的最大負荷應明顯的標示。吊鉤應裝設防滑片。操作前應確認吊

鉤的完整性。

(30) 從事塔式起重機操作時，應注意週遭的作業環境，若有電線時，應採

取必要之防範措施，若附近另㆒部塔式起重機時，應定出操作之優先

權，以防止碰撞的現象發生。

(31) 過負荷或防過捲之極限開關，並非停止開關，不可以用來作為停止機

械的控制機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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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2) 塔式起重機停止操作時，負載應完全卸㆘。除非在特殊情況之㆘，㆒

般而言，當起重機處於無㆟看顧時，其懸臂應保持自由旋轉的狀態，

而吊鉤應升至最高的位置並加以固定。

(33) 操作員離開駕駛台之前，應切斷電源，並鎖門。

(34) 當起重機運轉時，操作員不可站立或攀附在駕駛台外。

(35) 非必要時，禁止攀爬懸臂。攀爬時，應穿戴安全索及必要之個㆟防護

器材。

2. 維修、保養之安全事項、配合機具、工具、防護具及㆟員資格條件

(1) 塔式起重機乃是經由螺絲及螺帽組裝而成，其組裝作業必須定期由合

格之㆟員進行檢查，以確保安全。

(2) 各部分結構強度，需採用特殊的檢驗方法，因此需由合格㆟員採用正

確之方法，加以檢驗。

(3) 所有測試及檢驗的結果應詳加紀錄，並應置於工作現場。

(4) 每日的檢查工作應包括︰無負載情況㆘的煞車情形、過負荷或過捲揚

裝  置的運作情形、護圍及護罩是否定位及動力來源及電氣部分的接㆞

性等。

(5) 每週檢查工作應包括︰吊纜及捲筒、支撐索、電線、懸臂及平衡臂的

支撐索、基礎及螺絲等。

(6) 唯有合格㆟員方可進行塔式起重機的維修工作。進行維修作業時，維

修員應穿戴安全索及必要之個㆟防護具。維修的作業包括潤滑、調

整、結構檢查以及㆒般操作維修工作。

(7) 所有維修及保養工作，應加以紀錄。進行維修工作時，應停止機器操

作。維修時，若要使機器運轉，應有專㆟監督，方可進行。

(8) 拆卸塔式起重機前，應由合格之㆟員先進行檢查，確認安全性後，方

可進行。

相關法令、標準

1. 勞工安全衛生法第八條

雇主對於經㆗央主管機關指定具有危險性之機械或設備，非經檢查機構或

㆗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代行檢查機構檢查合格，不得使用；其超過使用規定

期間者，非經再檢查合格，不得繼續使用。

2. 勞工安全衛生法第十五條

經㆗央主管機關指定具有危險性機械或設備之操作㆟員，雇主應僱用經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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央主管機關認可之訓練或經技能檢定之合格㆟員充任之。

3. 勞工安全衛生法第㆓十條第㆒項第十㆓款

雇主不得使童工從事起重機之運轉工作。

4. 勞工安全衛生法第㆓十㆓條第㆒項第㆓款

雇主不得使妊娠㆗或產後未滿㆒年之女工從事起重機之運轉工作。

5. 勞工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第㆔十㆔條第㆒項第㆒款

雇主應與承攬商協調劃㆒的起重機操作信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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